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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媒體生態的改變逐漸讓電視新聞媒體的新聞焦點與專題報導成效，開

始取決於的正負向社會觀感。所謂選擇性的暴露、選擇性的理解、選擇性的記憶

以及選擇性的遺忘，影響新聞訊息流通方式的多元化，甚至主導新聞議題產製的

動態。在媒體環境愈趨成熟的社會，社會價值與媒體價值的取捨，必須顧及電視

新聞台的經營，在面對過度競爭之後，開始讓專業記者是報導者還是參與者，以

及記者應與新聞消息來源保持何種關係產生變化。 

因此身為公共事務監督者的新聞媒體，當然也要接受民眾監督，但對於不

實的指控，則須要提出事實與證據，予以必要的澄清，堅持維護媒體的公信力與

尊嚴。雖然民主社會中不可逆的趨勢是，新聞報導內容的取向必然存在理性與非

理性議論的拉拔，然而在新媒體逐漸替代傳統電視新聞資訊流動的情境下，主流

媒體永續經營的不變法則，仍須不斷投入自省，媒體為社會公器，為確保報導正

確性，對於播送內容應追求事實，避免無根據猜測，必須堅持新聞風險管理邏輯

的治本之道。 

華視新聞台必須堅持的新聞價值 

新聞媒體永遠是一個公共信託的高度，建構一個持平新聞資訊互通的生態

環境，必然是重構新聞專業需要的共識；也唯有如此，才可在公眾信任下的媒體

環境中，才可與多元新聞資訊的流通畫上等號，其中有諸多新聞採訪時的通則是

無法改變 的思維。首先是，記者就新聞畫面進行必要查證作為，在一時未能能

取得當事人資訊，宜再經多方管道確認；另則，新聞部就報導個案檢討結論，進

行採訪查證再教育的內部訓練，落實新聞查證機制提升同仁事實查證作業，記者

依採訪目擊者描述所述雖有所本，但當發現有任何錯誤時，新聞部應盡速處理民

眾申訴，並取得當事人諒解，以避免不滿情緒擴大。 

新聞工作的特質是求真又須求快，因此有些微錯誤在所難免，但是盡快更

正仍屬負責任的態度，必須強調新聞如有需更正說明，仍要兼顧處理的時效。依

據今年五月修正的衛星廣播電視法規定，對於衛星廣播電視之節目或廣告，利害

關係人認有錯誤，應於接到要求後 10 日內，在同一時間之節目或廣告中加以更

正；至於，新聞報導若有錯誤發生，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四十四條以及廣播電視

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如係於播送之日起，二十日內受利害關係人請求更正者，

電視台應於接到要求七日內，在同一時間之節目或廣告中加以更正，或將其認為



報導並無錯誤之理由，以書面答覆請求人。 

華視新聞台對於申訴與客訴案件之管理 

參酌其他新聞台製播詳實優質的新聞報導與新聞性節目以服務民眾，除依

循台視新聞部所制定的「新聞編採製播作業注意事項」，並遵循政府相關法令，

同時依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妥善處理民眾對新聞

與節目內容之申訴。建議新聞部接獲申訴案件後，新聞部經理視案件內容交付該

新聞或新聞性節目權責製作人進行討論並進行處理，並於一週內擬妥回函內容，

簽請新聞部經理核處。在處理客訴案件時，除新聞倫理專業立場，也應以同理心

考量民眾遭遇或想法，避免可能報導所形成的無形刺激與間接傷害，尊重資訊公

平流通的新聞處理模式。 

華視新聞台面對新媒體環境之管理 

個人曾針對電視新聞台的內控機制加以探討，無可諱言新聞台在面對市場

過度競爭的環境之後，開始讓專業記者衍生是報導者還是參與者的角色，以及記

者應與新聞消息來源保持何種關係的窘境。如今，新聞編輯滾動式的發稿方式、

追求粉絲社群的經營、推拉式互動新聞的作為，以及標題與篇幅編輯政策的改變

等作業模式，明顯衝擊出當下特異的新聞產業環境。然而，新聞報導內容的取向

必然存在理性與非理性議論的拉拔，雖然是民主社會中不可逆的趨勢；然而在社

群媒體逐漸侵蝕新聞資訊流動的情境下，主流媒體永續經營的不變法則，仍須不

斷投入自省，堅持新聞風險管理邏輯的治本之道。 

面對網路各類媒體不斷崛起變化，全球媒體環境逐漸惡劣情勢，新興網路

科技發展、閱聽人使用媒介型態改變，原本擔負監督社會職責的新聞媒體角色，

也逐漸由新興社群與讀者扮演新時代的監督角色，新聞媒體從監督者角色，也變

成被監督者，新聞媒體展現專業內容，才能贏得觀眾信賴，經過查證與平衡呈現

的新聞，更是贏得信任的基礎，媒體人也應該認知提供閱聽眾訊息，並非僅有工

作關係，可從與民眾站在一起，以共同關懷角度報導，深植彼此信賴關係。華視

新聞台宜展現專業需從外在訊息報導，以及內部教育訓練共同落實；提供經查證

平衡的豐富多元訊息內容，服務閱聽人，並加強專業教育訓練，落實新聞同仁專

業意理與技能，才能降低誤失，提供高品質的中立客觀資訊。 

華視新聞台之外部公評人的期待 

經過多方的努力，華視新聞台終於在 52 台達到七成三的上架率，雖然可因

此不必再追逐收視，但如想保持優質的新聞品牌，確實須進一步追求成為一個真

正具有知識國際觀的台灣電視台。更進一步，必須全面檢討編輯台品管內控流程，



重新檢視自律機制的落實狀況，同時加強同仁對擔任每一層級守門人角色認知，

建立主動積極工作精神，確立「正確比速度重要」的工作優先考量重點。 

除此之外，建議華視新聞台宜經常進行再教育訓練，加強新聞專業素養 提

升員工專業作業品質，確保播出品質並落實每一環節審核機制，以降低錯誤發生

狀況。尤其是對於民眾提出對專業製播的疑慮，都要以謹慎的態度說明製播原則，

增進觀眾對專業領域認知，避免誤解並取得民眾信賴。必須強調的是，新聞媒體

取得訊息，要有媒體專業分析觀點，避免流於訊息轉載的宣傳工具，這也是新聞

台應有的媒體社會職責與價值，提供民眾更多應思考和可思考的觀點。 

至於後續華視新聞台之新聞公評人的運作機制，個人認同翁秀琪教授的立

論，「外部公評人必須做好公共問責，積極與公民團體保持良好互動」，成為華視

新聞台與閱聽公眾和公民團體間的橋梁。 


